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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承辦人：呂永仁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534
傳真：06-9268391
電子信箱：fa52160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監察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行字第11312117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3D049677_113D2030328-01.pdf、113D049677_113D2030329-01.

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同意澎湖縣商業會辦理「商人節大會」補助新臺

幣30萬元案，詳如說明，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辦理。

二、查該會為本縣立案之商業會團體，為聯繫各會員情感，輔

導各會員發展會務、健全組織，透過會員大會及商業團體

法之宣導，促使業者對該法有深入了解，俾利健全各公會

組織，從而增進本縣經濟、商業發展，認屬「禁止其補助

反不利於公共利益」之情形。

三、次查該會理事長藍凱元，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避法第2條第

1項第5款所訂之公職人員，爰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施行細則第25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

四、檢附「澎湖縣商業會活動經費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表」及

本府補助公文副本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監察院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社會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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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長　陳 光 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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